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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 项目 2023年12月31日余额 支取受限情况

库存现金 库存现金 46.76 不受任何限制

银行存款

自有资金 107,470.40 不受任何限制

募集资金 50,564.32 使用范围受限但可随时支取

其他货币资金

银行承兑汇票保证金 176,366.85 使用受限，用于应付票据质押担保

用于担保的定期存单

[注]

35,477.32 使用受限，用于应付票据质押担保

贷款保证金 1,000.00 使用受限

存出投资款 503.96

系在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开通的

股票回购账户，不受任何限制

合计 371,429.62

注：用于担保的定期存单中包含应收定期存单利息477.32万元。

经核实，公司不存在潜在资金无法自由支取的情形。

（三）结合公司日常经营周转资金需求、项目融资需求、长短期借款用途及对应利率区

间等，说明进行大额借款的原因及必要性

1、公司日常经营周转资金需求

公司日常经营支出主要为原材料采购等日常经营先付后收的需求、支付职工薪酬及支

付水电、燃气蒸汽费用等固定成本，其中碳酸锂采购支付款项金额较大，主要是随着扩产项

目的投产，公司产量较大，公司生产需求的碳酸锂较多。 2023年度，公司产量及销量情况如

下：

项目 数量（吨） 理论耗用碳酸锂数量（吨）

销量 164,118.41 41,029.60

产量 154,880.57 38,720.14

由上表可知， 公司2023年生产需求碳酸锂数量较大，2023年度公司因生产需求实际采

购碳酸锂36,850.93吨，对应采购金额845,754.89万元，公司日常生产需求碳酸锂较大，对

采购碳酸等主要原材料的资金需求较高。

2、项目融资需求

2023年主要在建项目为鲁北万润项目、郧阳二厂政府代建资产回购项目、宏迈高科项

目、宇浩高科项目、安庆德润项目等。 前述项目存在资金需求，公司长短期借款主要用于该

等项目建设及日常经营。

截至2024年5月末，公司主要项目建设投入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募集资金投入金额 自有金额投入金额 合计

鲁北万润项目 160,394.48 219,145.22 379,539.69

郧阳二厂政府代建资产回购项目 - 131,858.57 131,858.57

宏迈高科项目 63,406.16 14,541.74 77,947.91

宇浩高科项目 - 69,943.61 69,943.61

安庆德润项目 - 43,280.57 43,280.57

湖北万润新能源锂电池正极材料研发中心

项目

2,784.97 2,841.50 5,626.47

合计 226,585.61 481,611.20 708,196.81

3、2023年末，公司短期借款、长期借款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报表科目 项目 2023年末

短期借款

银行借款本金 278,020.92

银行借款应付利息 1,470.06

票据贴现借款 61,740.15

小计 341,231.13

长期借款 （含一年内到期

的长期借款）

银行借款本金 440,006.66

应付利息 535.35

小计 440,542.01

合计 781,773.14

其中：银行借款本金（含票据贴现借款金额） 779,767.73

由上表可知，2023年末，公司银行借款本金（含票据贴现借款金额）为779,767.73万

元，其中短期借款利率区间主要为1%-3.65%，长期借款利率区间主要为2.5%-4.7%，2023

年末银行借款本金（含票据贴现借款金额）去向如下：

单位：万元

2023年末银行借款本金（含票据贴现借款金额）

的用途

金额 占比

碳酸锂等主要原材料采购 300,619.34 38.55%

鲁北万润项目建设款 166,569.37 21.36%

归还借款、利息及承兑等资金支出 71,336.75 9.15%

郧阳二厂政府代建资产回购款 68,000.00 8.72%

工资、水电费等日常经营费用及其他 60,698.80 7.78%

暂未支付的款项 37,814.39 4.85%

归还募集资金临时补流款 35,000.00 4.49%

安庆德润项目建设款 17,777.65 2.28%

缴纳增值税、城建税等 10,979.20 1.41%

宏迈高科项目建设款 7,460.54 0.96%

宇浩高科项目建设款 3,455.15 0.44%

虹润高科项目建设款 56.53 0.01%

合计 779,767.73 100.00%

注：暂未支付的款项系接近年底收到借款本金，故暂未支付使用。

随着公司磷酸铁锂产能规模的扩张， 在项目建设及原材料采购等方面资金需求增大，

截至2023年末，公司银行借款本金（含票据贴现借款金额）为779,767.73万元，其中300,

619.34万元用于支付碳酸锂等主要原材料采购款，263,319.24万元用于郧阳二厂政府代建

资产回购以及鲁北万润项目、宏迈高科项目、安庆德润项目、宇浩高科项目、虹润高科项目

建设款，其余用于日常经营支出及资金周转等，相关支出均为与企业经营相关支出。 此外，

公司2023年7月开始，比亚迪对公司以迪链凭证进行结算，截至2023年末，公司在手迪链凭

证金额约21亿元，迪链凭证贴现利率在5.3%左右，高于银行借款利率，故公司会优先考虑银

行借款满足资金需求。

综上， 公司2023年以较低利率进行大额借款主要用于日常经营周转及生产基地建设，

具备合理性和必要性。

（四）补充披露支付兴业融资租赁本金及利息的交易背景及同比增长的原因

公司已在《2023年年度报告》之“第十节 财务报告” 之“七、合并财务报表项目注释”

之“78、现金流量表项目” 之“（3）.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之“支付的其他与筹资活动有

关的现金” 之“支付的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说明” 部分补充披露如下：

“2022年5月，因公司日常经营存在资金需求，公司及子公司虹润高科与兴业金融租赁

有限责任公司签订《融资租赁合同》，公司和虹润高科以设备资产作为租赁物，进行抵押租

赁，借款3亿元，借款期限为36个月。 2023年公司根据还款计划支付兴业融资租赁本金及利

息，同比增长主要系2023年根据还款计划偿还四期本金及利息，而2022年仅偿还两期本金

及利息。 ”

二、年审会计师核查意见

（一）核查程序

针对上述事项，我们实施了以下核查程序：

1、获取并核对公司受限货币资金明细表、应付票据台账，分析受限货币资金与应付票

据规模的匹配性；

2、获取并核对公司月度货币资金附注及协定存款协议，核对货币资金余额和存款利率

等信息；

3、对公司财务负责人进行访谈确认，了解存放境外款项形成的原因；

4、对银行账户实施了函证程序，获取并核对企业信用报告，检查货币资金是否存在抵

押、质押或冻结等情况，核实是否存在潜在资金无法自由支取的情形；

5、 取得公司长短期借款台账，了解借款资金使用用途及借款利率等信息；

6、 取得并核对融资租赁合同和2023年还款单据， 确定2023年支付本金及利息金额原

因。

（二）核查意见

经核查，我们认为：

1、公司主要货币资金存放在兴业银行、中信银行、中国银行、招商银行等大中型银行机

构，货币资金安全性较高。2023年度公司活期存款利率区间主要为0.2%左右，非活期存款以

协定存款、保证金存款为主，该部分存款利率为1.05%-1.8%左右。 根据公司2023年各月度

货币资金余额匡算利息率为1.53%，该等利息率在0.2%-1.8%之间，具备合理性；

2、截至2023年12月31日，公司货币资金受限金额为212,844.17万元；用于开具银行承

兑汇票的受限货币资金与应付票据规模匹配； 公司存放境外款项系对子公司出资形成的；

除了用于质押的其他货币资金外，公司不存在潜在资金无法自由支取的情形；

3、公司日常经营支出主要为原材料采购等日常经营先付后收的需求、支付职工薪酬及

支付水电、燃气蒸汽费用等固定成本。 2023年，公司借款主要用于日常经营碳酸锂采购和鲁

北万润项目、郧阳二厂政府代建资产回购项目、宏迈高科项目、安庆德润项目、宇浩高科项

目等项目的建设。公司短期借款利率区间主要为1%-3.65%，长期借款利率区间主要为2.5%

-4.7%。 公司2023年生产需求碳酸锂数量较大，对采购碳酸锂等主要原材料的资金需求较

高。另公司2023年7月开始，比亚迪对公司以迪链凭证进行结算，截至2023年末，公司在手迪

链凭证金额约21亿元，迪链凭证贴现利率在5.3%左右，高于银行借款利率，故公司会优先考

虑银行借款满足资金需求。公司2023年以较低利率进行大额借款主要用于日常经营周转及

生产基地建设，具备合理性和必要性；

4、公司已补充披露支付兴业融资租赁本金及利息的交易背景及同比增长的原因，公司

支付兴业融资租赁本金及利息的交易背景主要系2022年5月， 公司以融资租赁方式向兴业

金融租赁有限责任公司借款3亿元，2023年根据还款计划支付兴业融资租赁本金及利息，同

比增长主要系2023年较2022年多偿还两期本金及利息，支付兴业融资租赁本金及利息的交

易具有商业合理性，同比增长的原因合理。

三、保荐机构核查情况

（一）核查程序

1、获取并核对公司受限货币资金明细表、应付票据台账，分析受限货币资金与应付票

据规模的匹配性；

2、获取并核对公司月度货币资金附注及协定存款协议，核对货币资金余额和存款利率

等信息；

3、对公司财务负责人进行访谈确认，了解存放境外款项形成的原因；

4、获取并核对企业信用报告，检查货币资金是否存在抵押、质押或冻结等情况，核实是

否存在潜在资金无法自由支取的情形；

5、取得公司长短期借款台账，了解借款资金使用用途及借款利率等信息；

6、 取得并核对融资租赁合同和2023年还款单据， 确定2023年支付本金及利息金额原

因。

（二）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

1、公司主要货币资金存放在兴业银行、中信银行、中国银行、招商银行等大中型银行机

构，货币资金安全性较高。2023年度公司活期存款利率区间主要为0.2%左右，非活期存款以

协定存款、保证金存款为主，该部分存款利率为1.05%-1.8%左右。 根据公司2023年各月度

货币资金余额匡算利息率为1.53%，该等利息率在0.2%-1.8%之间，具备合理性；

2、截至2023年12月31日，公司货币资金受限金额为212,844.17万元；用于开具银行承

兑汇票的受限货币资金与应付票据规模匹配； 公司存放境外款项系对子公司出资形成的；

除了用于质押的其他货币资金外，公司不存在潜在资金无法自由支取的情形；

3、公司日常经营支出主要为原材料采购等日常经营先付后收的需求、支付职工薪酬及

支付水电、燃气蒸汽费用等固定成本。 2023年，公司借款主要用于日常经营碳酸锂采购和鲁

北万润项目、郧阳二厂政府代建资产回购项目、宏迈高科项目、宇浩高科项目、安庆德润项

目等项目的建设。公司短期借款利率区间主要为1%-3.65%，长期借款利率区间主要为2.5%

-4.7%。 公司2023年生产需求碳酸锂数量较大，对采购碳酸锂等主要原材料的资金需求较

高。另公司2023年7月开始，比亚迪对公司以迪链凭证进行结算，截至2023年末，公司在手迪

链凭证金额约21亿元，迪链凭证贴现利率在5.3%左右，高于银行借款利率，故公司会优先考

虑银行借款满足资金需求。公司2023年以较低利率进行大额借款主要用于日常经营周转及

生产基地建设，具备合理性和必要性；

4、公司已补充披露支付兴业融资租赁本金及利息的交易背景及同比增长的原因，公司

支付兴业融资租赁本金及利息的交易背景主要系2022年5月， 公司以融资租赁方式向兴业

金融租赁有限责任公司借款3亿元，2023年根据还款计划支付兴业融资租赁本金及利息，同

比增长主要系2023年较2022年多偿还两期本金及利息，支付兴业融资租赁本金及利息的交

易具有商业合理性，同比增长的原因合理。

4、关于应收款项融资

年报显示，2023年末公司应收款项融资余额为21.48亿元，同比增加280.33%。其中应收

账款余额为20.00亿元， 均已质押。 期末公司已背书或贴现且终止确认的应收账款余额为

30.73亿元，本期发生应收款项融资贴现损失金额为5,750.36万元。

请公司：（1）补充披露应收款项融资中应收账款的具体构成，核算、列报方式是否符合

《企业会计准则》规定，说明本期营收下滑的情况下，应收款项融资余额大幅增加的原因及

合理性；（2）结合应收账款的质押对方、交易背景、质押时间、融资费用、赎回情况，说明开

展质押业务的原因及合理性、借款用途、实际去向；（3）补充披露已背书或贴现的应收账款

涉及承兑方、贴现损失的具体情况，结合承兑方资信状况说明是否满足终止确认条件。

回复：

一、公司说明

（一）补充披露应收款项融资中应收账款的具体构成，核算、列报方式是否符合《企业

会计准则》规定，说明本期营收下滑的情况下，应收款项融资余额大幅增加的原因及合理性

1、补充披露应收款项融资中应收账款的具体构成

公司已在《2023年年度报告》之“第十节 财务报告” 之“七、合并财务报表项目注释”

之“7、应收款项融资” 之“（1）应收款项融资分类列示”部分补充披露如下：

“1）应收账款的具体构成

应收款项融资中应收账款系公司应收比亚迪出具的迪链凭证， 截至2023年12月31日，

公司持有在手迪链凭证210,545.67万元，对应计提应收款项融资减值损失10,527.28万元，

账面价值200,018.39万元。 ”

2、公司对迪链凭证的核算、列报方式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规定

（1）公司在收到迪链凭证时的会计处理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一一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第十八条规定：金融资产同时

符合下列条件的，应当分类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1）.

企业管理该金融资产的业务模式既以收取合同现金流量为目标又以出售该金融资产为目

标。 2）.该金融资产的合同条款规定，在特定日期产生的现金流量，仅为对本金和以未偿付

本金金额为基础的利息的支付。

根据财政部《关于严格执行企业会计准则、切实做好企业2021年年报工作的通知》（财

会〔2021〕32号）的相关规定，企业因销售商品、提供服务等取得的、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

国票据法》规范票据的“云信” 、“融信” 等数字化应收账款债权凭证，不应当在“应收票

据”项目中列示。 企业管理“云信” 、“融信”等的业务模式以收取合同现金流量为目标的，

应当在“应收账款”项目中列示；既以收取合同现金流量为目标又以出售为目标的，应当在

“应收款项融资”项目中列示。

报告期内，公司收到迪链凭证后，主要管理方式为背书转让、持有至到期和贴现等，公

司将因销售商品而取得的迪链凭证作为一个金融资产组合进行管理，该类金融资产的业务

模式符合“既以收取合同现金流量为目标又以出售该金融资产为目标” ，且符合本金加利

息的合同现金流量特征。因此，公司将迪链凭证分类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

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 ，并在“应收款项融资”科目中列示，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

定。

（2）公司对迪链凭证后续处理时的会计处理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23号一一金融资产转移》第七条规定：“企业在发生金融资产转

移时，应当评估其保留金融资产所有权上的风险和报酬的程度，并分别下列情形处理：

1）.企业转移了金融资产所有权上几乎所有风险和报酬的，应当终止确认该金融资产，

并将转移中产生或保留的权利和义务单独确认为资产或负债。

2）.企业保留了金融资产所有权上几乎所有风险和报酬的，应当继续确认该金融资产。

3）.企业既没有转移也没有保留金融资产所有权上几乎所有风险和报酬的（即除本条

1）、2）之外的其他情形），应当根据其是否保留了对金融资产的控制，分别下列情形处理：

①.企业未保留对该金融资产控制的，应当终止确认该金融资产，并将转移中产生或保

留的权利和义务单独确认为资产或负债。

②.企业保留了对该金融资产控制的，应当按照其继续涉入被转移金融资产的程度继续

确认有关金融资产，并相应确认相关负债。 继续涉入被转移金融资产的程度，是指企业承担

的被转移金融资产价值变动风险或报酬的程度。 ”

报告期内，公司基于缓解资金压力的考虑，主要通过将迪链凭证转让给供应商以支付

货款的方式或者将迪链凭证贴现的方式，在迪链凭证到期前提前处置，以提前收回现金流。

公司根据上述《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并结合迪链凭证背书转让、贴现的主要合同条

款进行判断并进行相关会计处理，具体情况如下：

协议分类 主要条款 判断过程及结果

迪链凭证供应商

信息平台应收账

款转让协议

7.2双方同意，应收账款的转让为无追索权转让，如应收账款到期未能

得到偿付， 或出现应收账款项下基础交易所对应的基础合同有关的

任何纠纷，受让人对转单人或转单人的前手（如有）不具有追索权，

转单人亦无义务对应收账款项下债权的实现提供任何保证。 自受让

人签收应收账款转让时起， 基础合同项下转单人对受让人的债务中

与受让人签收的应收付账款转让中等值金额的部分相抵销。

7.3转让之日起，受让人成为新迪链的持单人，获得应收账款下的

全部权利；转单人不再享有应收账款项下的任何权利，但仍应继续履

行该应收账款取得时所对应基础合同项下的义务和责任。

公司将迪链凭证转让后，受让

人享有该项金融资产的全部

权利，且该转让为无追索权转

让，公司已将该项金融资产所

有权上几乎所有风险和报酬

转移， 符合终止确认的条件。

因此，迪链凭证转让后，公司

终止确认该金融资产。

迪链凭证融资申

请书

上述迪链项下的应收账款无条件、不可撤销地转让贵行。 贵行已取代

我司成为应收账款的合法债权人。

公司将迪链凭证进行背书转让后，受让人成为新迪链凭证票据的持单人，获得应收账

款下的全部权利，公司已将该项金融资产所有权上几乎所有风险和报酬转移，满足终止确

认条件，故公司将已背书未到期的迪链凭证予以终止确认，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第23号一一

金融资产转移》的相关规定。

综上，公司的具体会计处理分录如下：

项目 会计处理

收到迪链凭证

借：应收款项融资

贷：应收账款

将迪链凭证进行转让支付货款

终止确认该金融资产：

借：应付账款

贷：应收款项融资

将迪链凭证进行贴现

终止确认该金融资产：

借：银行存款

借：投资收益

贷：应收款项融资

迪链凭证持有至到期

终止确认该金融资产：

借：银行存款

贷：应收款项融资

（3）同行业公司针对迪链凭证的会计处理

公司 报表列示科目 会计处理

德方纳米 应收款项融资

本期末终止确认的其他汇票系以无追索权的形式转让且尚未到期的 “迪

链” 。“迪链”的转让为无追索权转让，如应收账款到期未能得到偿付，受让

人对转让人不具有追索权。 因此,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23�号一金融资产

转移》，企业转移了金融资产所有权上几乎所有风险和报酬的，应当终止确

认该金融资产，公司在将“迪链” 凭证转让给供应商时，账面进行终止确

认。

湖南裕能 应收款项融资

公司将持有的迪链和融单背书或贴现，收款凭证持有人无权对公司进行追

偿的，公司在背书或贴现时终止确认。

富临精工 无迪链凭证

龙蟠科技 无迪链凭证

安达科技 应收款项融资

本期末终止确认的 “迪链” 系以无追索权的形式转让且尚未到期的 “迪

链” 。“迪链”的转让为无追索权转让，如应收账款到期未能得到偿付，受让

人对转让人不具有追索权。 因此，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23�号一金融资产

转移》，企业转移了金融资产所有权上几乎所有风险和报酬的，应当终止确

认该金融资产，公司在将“迪链” 凭证转让给供应商时，账面进行终止确

认。

注：来源于同行业可比公司2023年度报告。

由上表可知，同行业可比公司德方纳米、湖南裕能、安达科技对迪链凭证均列示在应收

款项融资科目，并且终止确认，与公司会计处理一致。

综上所述， 公司将因销售商品而取得的迪链凭证作为一个金融资产组合进行管理，该

类金融资产的业务模式符合 “既以收取合同现金流量为目标又以出售该金融资产为目

标” ，且符合本金加利息的合同现金流量特征。 公司对迪链凭证的核算、列报方式符合《企

业会计准则》规定。

3、说明本期营收下滑的情况下，应收款项融资余额大幅增加的原因及合理性

（1）应收款项融资明细情况

应收款项融资明细情况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项 目 期末数 期初数 变动额 变动率

银行承兑汇票 14,735.41 56,464.96 -41,729.55 -73.90%

应收账款（迪链凭证） 200,018.39 - 200,018.39 -

合计 214,753.80 56,464.96 158,288.84 280.33%

（2）应收款项融资余额大幅增加的原因及合理性

应收款项融资余额大幅增加主要是列示在应收款项融资中的应收账款大幅增加导致

的。 2023年下半年，公司主要客户比亚迪采用迪链凭证回款，迪链凭证期限一般为6个月，到

期后公司可进行承兑；到期前可进行贴现，但是迪链凭证贴现利息较高，约5.30%，高于目前

银行贷款利率。公司本期较少直接用迪链凭证进行贴现使用。截至2023年12月31日，公司持

有在手的迪链凭证账面价值为200,018.39万元，导致应收款项融资余额大幅增加。 同行业

中也存在使用迪链凭证的情况，具体如下：

单位：万元

公司 德方纳米 湖南裕能 安达科技 万润新能

期末迪链凭证在手金额 16,579.96 146,213.26 38,447.37 210,545.67

应收款项融资账面余额 99,799.21 425,368.38 40,736.28 225,281.08

迪链凭证余额占应收款项融资账面余

额的比例

16.61% 34.37% 94.38% 93.46%

注：德方纳米未单独披露迪链凭证在手金额，期末迪链凭证在手金额中列示的数据包

括迪链凭证和时代融单。

由上表可知，同行业公司也均存在使用迪链凭证的情况，期末均存在迪链凭证在手，且

同行业中，安达科技期末应收款项融资中的迪链凭证余额占比基本一致。

故综上分析，公司应收款项融资余额大幅增加合理。

（3）迪链凭证期后交易情况

公司2023年末持有在手的迪链凭证期后交易情况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分类 金额 占比

已背书金额 2,109.74 1.00%

已到期回款金额 154,795.19 73.52%

持有在手金额 53,640.74 25.48%

合计 210,545.67 100.00%

注：期后交易情况数据截至2024年5月31日。

公司2023年末持有在手的迪链凭证期后已到期回款金额154,795.19万元， 占比为

73.52%，占比较高，迪链凭证持有到期后均得到及时兑付。 截至2024年5月31日，公司仍持

有在手迪链凭证53,640.74万元，该等迪链凭证到期日为2024年6月25日。

（二）结合应收账款的质押对方、交易背景、质押时间、融资费用、赎回情况，说明开展

质押业务的原因及合理性、借款用途、实际去向

1、应收账款的质押对方、交易背景、质押时间、融资费用、赎回情况

截至2023年12月31日， 应收款项融资中的应收账款质押账面价值为200,018.39万元，

系公司在招商银行武汉分行借款的质押物，期末尚未到期的借款质押对方、融资费用及赎

回情况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质押对方 借款本金 融资费用 借款起始日 借款到期日 实际还款日

招商银行武汉分行

3,750.00 115.99 2023.1.31 2024.1.31 2024.1.31

2,000.00 61.02 2023.3.13 2024.3.13 2024.3.13

5,000.00 144.51 2023.3.30 2024.3.29 2024.3.29

合计 10,750.00 321.52

2022年5月，公司与招商银行武汉分行签订了《授信协议》（编号：127XY2022016656），授

信额度为叁亿元整，授信期间为2022年5月25日至2023年5月24日止。同时，双方签订了《最

高额不可撤销担保书》（编号：127XY202201665601），由刘世琦为《授信协议》项下所欠

招商银行武汉分行的所有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保证；双方签订了《最高额质押合同》（编号：

127XY202201665605），公司将对深圳市比亚迪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宁德时代新能源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因销售货物或提供服务产生的全部应收账款 （包括已发生的和将要发生

的）质押给招商银行武汉分行。

根据 《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动产担保登记证明-初始登记》（登记证明编号：

17430170002129406000）， 招商银行武汉分行于2022年6月1日对上述应收账款质押事项

办理了质押登记手续，登记期限为48个月，债务履行期限为2022年5月25日至2024年5月24

日止。

2、开展质押业务的原因及合理性、借款用途、实际去向

公司上市前融资渠道较为单一，为满足公司日常经营资金需求，公司与银行协商签署

了附有应收账款质押条款的《授信协议》，将应收账款质押给银行以取得授信额度，授信协

议期限一般为一年，到期后双方协商相关质押或保证条款后重新签订。 公司与招商银行武

汉分行开展应收账款质押业务的时间较早，最早可追溯至2017年。

2023 年 5 月 ， 公 司 与 招 商 银 行 武 汉 分 行 签 订 的 《授 信 协 议 》（编 号 ：

127XY2022016656） 到期， 公司与招商银行武汉分行重新签订了 《授信协议》（编号：

127XY2023012433），授信额度为陆亿元整，授信期间为2023年5月16日至2024年5月15日

止，授信协议中未再约定自然人保证条款或应收账款质押条款，即2023年5月16日起自招商

银行武汉分行取得的借款为信用借款。

以应收账款质押方式自招商银行武汉分行取得的借款已分别于2024年1月31日、2024

年3月13日、2024年3月29日到期，公司已如约偿还上述借款。 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

动产担保登记证明-注销登记》（登记证明编号：17430170004051569361）， 因主债权消

灭，招商银行武汉分行于2024年5月28日对应收账款质押事项办理了质押注销手续。

以应收账款质押方式自招商银行武汉分行取得的借款用途、实际去向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借款用途 最终实际去向 借款本金 金额

支付万润供应链货款

用于碳酸锂等主要原材料采购

3,750.00

3,572.50

用于工资、水电费等日常经营费用 177.50

支付万润供应链货款 用于碳酸锂等主要原材料采购 2,000.00 2,000.00

支付虹润高科货款

用于碳酸锂等主要原材料采购

5,000.00

4,387.52

用于工资、水电费等日常经营费用 612.48

合计 10,750.00 10,750.00

由上表可知，公司取得借款用于支付子公司万润供应链、虹润高科货款，最终实际去向

主要用于碳酸锂等主要原材料采购和支付工资、水电费等日常经营活动。

（三）补充披露已背书或贴现的应收账款涉及承兑方、贴现损失的具体情况，结合承兑

方资信状况说明是否满足终止确认条件

1、已背书或贴现的应收账款涉及承兑方、贴现损失的具体情况

公司已在《2023年年度报告》之“第十节 财务报告” 之“七、合并财务报表项目注释”

之“68、投资收益”之“其他说明” 部分补充披露如下：

“应收款项融资贴现损失5,750.36万元系应收账款（迪链凭证）贴现利息及银行承兑

汇票贴现利息，其中应收账款（迪链凭证）贴现利息89.50万元、银行承兑汇票贴现利息5,

660.86万元。 已背书或贴现的应收账款（迪链凭证）的承兑方均为比亚迪。 银行承兑汇票贴

现利息5,660.86万元，系公司收到的6+9银行承兑汇票贴现时确认的贴现利息。 6+9银行承

兑汇票指6家大型商业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交通

银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和9家上市股份制商业银行（招商银行、浦发银行、中信银行、兴

业银行、平安银行、光大银行、华夏银行、民生银行、浙商银行）作为承兑人的银行承兑汇票，

该类票据承兑人为具有较高信用的大型商业银行，银行承兑汇票到期不获支付的可能性较

低，故公司将已背书或贴现的6+9银行承兑汇票予以终止确认，相关贴现利息在贴现时计入

投资收益。 ”

2、结合承兑方资信状况说明是否满足终止确认条件

（1）深圳市比亚迪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的基本情况

经查询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截至本问询函回复出具日，深圳市比亚迪供应链

管理有限公司的基本情况如下：

名称 深圳市比亚迪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13年10月15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3000818527144

注册资本 350,000万元人民币

实缴资本 350,000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 王渤

注册地址 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南山街道桂湾五路123号前海大厦T2栋402-3-1

经营范围

一般经营项目是：供应链管理及其配套相关业务；供应链渠道管理与设计；物流方案设计；贸

易经纪、代理与服务；市场营销；科技研发服务；国内货运代理；国际货运代理；物流配送信息

系统、计算机及网络系统技术开发；物流信息咨询服务；经营进出口业务（法律、行政法规、国

务院决定禁止的项目除外，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汽车租赁（不包括带操作

人员的汽车出租），许可经营项目是：成品油销售。

（2）深圳市比亚迪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的股权结构

截至本问询函回复出具日，深圳市比亚迪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的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 出资金额（万元） 出资比例

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 350,000 100%

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比亚迪）资金实力较为雄厚，目前经营情况良好。 根据

中汽协数据，2023年比亚迪新能源汽车市占率进一步提升至31.9%，同比增长4.8个百分点，

连续十一年稳居中国新能源汽车销量龙头地位，蝉联全球新能源汽车销量桂冠，并开创中

国车企首次跻身全球销量前十的历史，成为首家达成这一成绩的中国车企。 2023年度，比亚

迪实现营业收入6,023.15亿元， 同比增长42.04%， 归母净利润300.41亿元， 同比增长

80.72%。

综上所述，基于比亚迪资金实力雄厚且资信良好，未出现违约或难以兑付的情况，且迪

链凭证已逐渐被市场广泛接受，结合迪链凭证背书转让、贴现的主要合同条款判断，并分析

同行业公司针对迪链凭证的处理方式，深圳市比亚迪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出具的迪链凭证

满足终止确认条件。

二、年审会计师核查意见

（一）核查程序

针对上述事项，我们实施了以下核查程序：

1、获取公司应收票据台账，核对应收款项融资中应收账款的具体构成，了解公司对其

的核算、列报方式；查询会计准则相关规定及同行业公司处理方式，分析相应会计处理是否

符合准则要求；

2、对公司财务负责人进行访谈确认，了解应收款项融资中应收账款大幅增加的原因；

3、取得公司应收账款质押合同，并对公司财务负责人进行访谈确认，了解公司开展质

押业务的原因及合理性、了解借款用途和实际去向；

4、核对已背书或贴现的应收账款涉及承兑方、贴现损失的具体情况，通过企查查、比亚

迪2023年年度报告等查询承兑方资信情况，分析已背书或贴现的应收账款是否满足终止确

认条件。

（二）核查意见

经核查，我们认为：

1、公司已在2023年度报告中补充披露应收款项融资中应收账款的具体构成；核算、列

报方式符合《企业会计准则》规定；应收款项融资余额大幅增加的原因主要系2023年下半

年，公司主要客户深圳市比亚迪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采用迪链凭证回款，导致应收款项融

资余额大幅增加；应收款项融资余额大幅增加主要系比亚迪变更回款方式引起的，同行业

公司也均存在使用迪链凭证的情况，期末均存在迪链凭证在手，公司应收款项融资余额大

幅增加具有合理性；

2、公司开展质押业务的原因为公司上市前融资渠道较为单一，为满足日常经营资金需

求，公司与银行协商签署了附有应收账款质押条款的《授信协议》，具有合理性；相关借款

用于支付子公司万润供应链、虹润高科货款，最终实际去向主要用于碳酸锂等主要原材料

采购和支付工资、水电费等日常经营活动；

3、公司已于2023年度报告中补充披露已背书或贴现的应收账款涉及承兑方、贴现损失

的具体情况，承兑方均为深圳市比亚迪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资信良好，满足终止确认条

件。

三、保荐机构核查情况

（一）核查程序

保荐机构履行了如下核查程序：

1、获取公司应收票据台账，核对应收款项融资中应收账款的具体构成，了解公司对其

的核算、列报方式；查询会计准则相关规定及同行业公司处理方式，分析相应会计处理是否

符合准则要求；

2、对公司财务负责人进行访谈确认，了解应收款项融资中应收账款大幅增加的原因；

3、取得公司应收账款质押合同，并对公司财务负责人进行访谈确认，了解公司开展质

押业务的原因及合理性、了解借款用途和实际去向；

4、核对已背书或贴现的应收账款涉及承兑方、贴现损失的具体情况，通过企查查、比亚

迪2023年年度报告等查询承兑方资信情况，分析已背书或贴现的应收账款是否满足终止确

认条件。

（二）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

1、公司已在2023年度报告中补充披露应收款项融资中应收账款的具体构成；核算、列

报方式符合《企业会计准则》规定；应收款项融资余额大幅增加的原因主要系2023年下半

年，公司主要客户深圳市比亚迪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采用迪链凭证回款，导致应收款项融

资余额大幅增加；应收款项融资余额大幅增加主要系比亚迪变更回款方式引起的，同行业

公司也均存在使用迪链凭证且期末存在迪链凭证在手的情况， 期末存在迪链凭证在手票

据，公司应收款项融资余额大幅增加具有合理性；

2、公司开展质押业务的原因为公司上市前融资渠道较为单一，为满足日常经营资金需

求，公司与银行协商签署了附有应收账款质押条款的《授信协议》，具有合理性；相关借款

用于支付子公司万润供应链、虹润高科货款，最终实际去向主要用于碳酸锂等主要原材料

采购和支付工资、水电费等日常经营活动；

3、公司已于2023年度报告中补充披露已背书或贴现的应收账款涉及承兑方、贴现损失

的具体情况，承兑方均为深圳市比亚迪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资信良好，满足终止确认条

件。

5、关于存货

年报显示，2023年末公司存货余额为10.25亿元，跌价准备余额为2.79亿元。 其中，原材

料及库存商品余额合计占比82.33%； 委托加工物资余额为1.73亿元， 跌价准备余额为9,

419.21万元。 本期计提存货跌价准备6.62亿元，同比增长109.54%，转回或转销7.12亿元。

请公司：（1）结合原材料价格下行趋势、库存商品库龄及订单覆盖情况等，说明存货跌

价准备计提是否充分，与同行业可比公司是否存在明显差异；（2）补充披露委托加工物资

的具体构成，本期发生大额跌价准备的具体原因；（3）补充披露跌价准备转回或转销的具

体情况，同时发生大额计提和转回/转销的原因及合理性，并说明公司本期及前期是否存在

计提不谨慎的情形。

回复：

一、公司说明

（一）结合原材料价格下行趋势、库存商品库龄及订单覆盖情况等，说明存货跌价准备

计提是否充分，与同行业可比公司是否存在明显差异

1、原材料价格下行趋势、库存商品库龄及订单覆盖情况

（1）原材料价格

2022年、2023年公司主要原材料碳酸锂平均不含税采购价格分别为42.43万元/吨、

22.95万元/吨，采购价格大幅下降。根据上海有色网公开数据，碳酸锂报价2023年初45.13万

元/吨（不含税）下降至2023年末8.58万元/吨（不含税），碳酸锂价格在2023年发生了大幅

下降。

（2）公司库存商品库龄主要为1年以内，占比超过了90%，2023年末的库存商品库龄如

下：

单位：万元

库龄 原值 占比

1年以内 46,556.94 92.67%

1-2年 1,997.78 3.98%

2-3年 798.91 1.59%

3年以上 886.41 1.76%

合计 50,240.03 100.00%

（3）订单情况

2023年年末公司在手订单约12,000吨， 公司主要客户均按月向公司总部下达采购订

单，公司总部在考虑库存情况等因素后再相应安排各工厂的生产计划。 公司在手订单较少

主要系公司主要客户一般于上月底或本月初下达本月的订单，每月在执行过程中实际以客

户需求为准。受此影响，公司在手订单通常较少。此外，受上游原材料价格快速下跌，市场需

求增幅放缓等因素影响，下游电池厂降库存意愿强烈，且行业产能释放，供过于求，整体产

能利用率偏低，导致下游客户订单前置期有所压缩，公司期末在手订单较低。

2、说明存货跌价准备计提是否充分，与同行业可比公司是否存在明显差异

（1）2023年末公司存货跌价准备计提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 目 账面余额 跌价准备 计提比例

原材料 28,043.49 1,906.11 6.80%

在产品 1,623.14 246.25 15.17%

库存商品 50,240.03 14,910.08 29.68%

发出商品 4,165.18 1,377.68 33.08%

委托加工物资 17,271.19 9,419.21 54.54%

低值易耗品 1,178.08

合计 102,521.11 27,859.34 27.17%

（2）存货跌价准备计提过程及方法说明

1）2023年主要原材料碳酸锂价格持续大幅下降， 故账面结存的原材料和产成品存在

跌价风险。 针对因碳酸锂引起的存货跌价准备，计算方法为：①磷酸铁锂：对于发出商品按

照实际售价作为可变现净值、对于库存商品按照平均售价或市场价并考虑税费、销售费用

率后跌价金额确定计提跌价金额；②碳酸锂：先将碳酸锂按照产耗情况及成本构成情况换

算成预计磷酸铁锂数量及金额，再按照平均售价或市场价并考虑税费、销售费用率后跌价

金额确定计提跌价金额。

2）长库龄库存商品按照库龄法计提跌价，计算比例为1-2年30%，2-3年50%，3年以上

100%。

3）委托加工物资1.73亿元系应收回的810吨碳酸锂，将对应的碳酸锂按照产耗情况及

成本构成情况换算成预计磷酸铁锂数量及金额， 再按照平均售价或市场价并考虑税费、销

售费用率后跌价金额确定计提跌价金额。

（3）公司存货跌价准备计提与可比公司的对比情况

2023年末，公司存货跌价准备计提比例与同行业可比公司对比情况如下：

项 目 德方纳米 湖南裕能 龙蟠科技 安达科技 平均值 公司

原材料 3.10% 2.38% 5.30% 16.27% 6.76% 6.80%

在产品 18.05% 4.45% 11.25% 15.17%

库存商品 34.68% 4.61% 20.73% 26.56% 21.65% 29.68%

发出商品 20.49% 2.92% 12.90% 5.61% 10.48% 33.08%

委托加工物资 1.84% 70.56% 36.20% 54.54%

半成品/自制半成品 20.65% 4.39% 12.52%

存货跌价准备整体计

提比例

18.47% 2.43% 15.52% 11.18% 11.90% 27.17%

注：数据来源于同行业可比公司2023年度报告。

2023年末公司存货跌价准备计提比例为27.17%，受期末存货结构不同、结存成本不同

等因素的影响，公司存货跌价准备整体计提比例高于同行业公司计提水平。 公司期末存货

中主要为原材料、库存商品、委托加工物资，各项存货跌价计提比例分析如下：

1） 公司委托加工物资1.73亿元系应收回的810吨碳酸锂， 占期末存货余额比重为

16.85%，存货跌价准备计提比例为54.54%，因其占比高且存货跌价准备计提比例高，整体上

拉升了公司的存货跌价准备计提比例。 剔除委托加工物资后，公司存货跌价准备计提比例

为21.63%，与德方纳米存货跌价准备计提比例18.47%相近。

2） 公司期末对长库龄库存商品按照库龄法计提跌价， 计算比例为1-2年30%，2-3年

50%，3年以上100%。 期末长库龄库存商品账面余额为1,437.16万元,计提存货跌价准备1,

004.07万元，计提比例为69.87%，计提比例较高。

3）同行业可比公司对原材料、库存商品计提的存货跌价计提比例存在一定差异，公司

计提比例处于居中水平。

综上所述，受上游原材料碳酸锂市场价格波动较大的影响，公司主要产品磷酸铁锂市

场价格持续下行，产品可变现净值大幅下降，公司基于谨慎性原则按照成本与可变现净值

孰低计量存货成本对期末存货计提存货跌价准备，存货跌价准备计提充分、合理。

（二）补充披露委托加工物资的具体构成，本期发生大额跌价准备的具体原因

公司已在《2023年年度报告》之“第十节 财务报告” 之“七、合并财务报表项目注释”

之“10、存货” 之“（1）.存货分类”部分补充披露如下：

“委托加工物资1.73亿元系公司发给无棣金海湾的锂辉石矿，用于加工为碳酸锂，对应

应收回810吨碳酸锂。 该批锂辉石矿在2023年7月份陆续发至无棣金海湾厂区，由于当时锂

辉石矿价格相对较高，2023年7月至2023年末，碳酸锂价格仍大幅下降（根据上海有色网公

开数据，碳酸锂报价2023年7月末24.56万元/吨（不含税）下降至2023年末8.58万元/吨（不

含税）），故导致委托加工物资发生大额跌价。 ”

（三）补充披露跌价准备转回或转销的具体情况，同时发生大额计提和转回/转销的原

因及合理性，并说明公司本期及前期是否存在计提不谨慎的情形

1、补充披露跌价准备转回或转销的具体情况

公司已在《2023年年度报告》之“第十节 财务报告” 之“七、合并财务报表项目注释”

之“10、存货” 之“（2）.存货跌价准备及合同履约成本减值准备”部分补充披露如下：

“2023年度，公司存货跌价转销金额为71,057.22万元，均为对已售存货及生产耗用原

材料等相应跌价准备的转销，不存在存货跌价转回的情况。 ”

2、发生大额计提和转回/转销的原因及合理性，并说明公司本期及前期是否存在计提

不谨慎的情形

2023年受主要原材料及主要产品磷酸铁锂价格大幅下跌的影响，公司存货可变现净值

持续下跌，公司每季度末依据存货成本高于可变现净值的差额计提存货跌价准备，并对已

售成品及耗用的原材料等相应的存货跌价准备予以结转。 同行业公司均存在大额计提和转

回/转销的情况，具体如下：

单位：万元

公司 期初跌价准备 本期计提 本期转回或转销 期末跌价准备

湖南裕能 15,953.26 33,276.95 45,926.30 3,303.91

德方纳米 22,434.82 94,485.68 97,760.86 19,159.65

龙蟠科技 7,457.21 55,454.71 33,320.76 29,591.16

安达科技 520.91 15,062.36 10,564.84 5,018.43

本公司 32,674.91 66,241.64 71,057.22 27,859.34

注：同行业数据来源于同行业各公司2023年度报告。

综上分析，公司与同行业公司情况基本一致，由于受主要原材料碳酸锂及产品磷酸铁

锂价格大幅下降，公司与同行业公司均存在大额计提和转回/转销的情况，公司根据会计准

则的相关规定，在存货实现销售或耗用时对该等存货已计提的跌价准备进行转销，具有合

理性，公司本期及前期不存在计提不谨慎的情形。

二、年审会计师核查意见

（一）核查程序

针对上述事项，我们实施了以下核查程序：

1、了解与存货可变现净值相关的关键内部控制，评价这些控制的设计，确定其是否得

到执行，并测试相关内部控制的运行有效性；

2、复核管理层以前年度对存货可变现净值的预测和实际经营结果，评价管理层过往预

测的准确性；

3、以抽样方式复核管理层对存货估计售价的预测，将估计售价与历史数据、期后情况、

市场信息、在手订单等进行比较；

4、评价管理层对存货至完工时将要发生的成本、销售费用和相关税费估计的合理性；

5、测试管理层对存货可变现净值的计算是否准确；

6、结合存货监盘，检查期末存货中是否存在库龄较长、型号陈旧、产量下降、生产成本或售

价波动、技术或市场需求变化等情形，评价管理层是否已合理估计可变现净值；

7、获取同行业可比公司存货明细、跌价准备计提、转回或转销情况，与公司相关情况进

行对比。

（二）核查意见

经核查，我们认为：

1、公司存货跌价准备计提充分、合理；

2、委托加工物资1.73亿元系公司发给无棣金海湾的锂辉石矿，用于加工为碳酸锂，对应

应收回810吨碳酸锂。 因碳酸锂价格大幅下降导致委托加工物资发生大额跌价准备；

3、公司根据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在存货实现销售或耗用时对该等存货已计提的跌价

准备进行转销，具有合理性，不存在跌价准备计提不谨慎的情形。

三、保荐机构核查情况

（一）核查程序

1、复核管理层对存货估计售价的预测，将估计售价与历史数据、期后情况、市场信息、

在手订单等进行比较；

2、测试管理层对存货可变现净值的计算是否准确；

3、获取库存商品跌价明细表，复核其跌价准备计提过程；

4、获取同行业可比公司存货明细、跌价准备计提、转回或转销情况，与公司相关情况进

行对比；

5、复核公司2023年末存货盘点记录，检查期末存货中是否存在库龄较长、型号陈旧、产

量下降、生产成本或售价波动、技术或市场需求变化等情形，评价管理层是否已合理估计可

变现净值。

（二）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

1、公司存货跌价准备计提充分、合理；

2、委托加工物资1.73亿元系公司发给无棣金海湾的锂辉石矿，用于加工为碳酸锂，对应

应收回810吨碳酸锂。 因碳酸锂价格大幅下降导致委托加工物资发生大额跌价准备；

3、公司根据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在存货实现销售或耗用时对该等存货已计提的跌价

准备进行转销，具有合理性，不存在跌价准备计提不谨慎的情形。

6、关于固定资产及在建工程

年报显示，2023�年末公司固定资产余额为56.72亿元，同比增加67.15%；在建工程余额

为33.48亿元，同比增加66.24%。 本期固定资产减值金额为6,424.66万元，均为磷酸铁锂生

产线；在建工程减值金额为2,040.46万元，为三元正极材料项目。

请公司：（1）补充披露固定资产中主要产线的权利受限情形、闲置状态、产能利用率、

减值测试过程等情况，说明固定资产减值准备计提的充分性；（2）补充披露在建工程交易

金额前10名供应商的名称、交易内容、交易金额、结算情况、是否为关联方；（3）说明在磷酸

铁锂生产线发生减值的情况下，仍对在建工程鲁北万润磷酸铁及磷酸铁锂新能源材料项目

大额投入的原因及合理性， 是否存在资金通过项目建设流向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的情

形。

回复：

一、公司说明

（一）补充披露固定资产中主要产线的权利受限情形、闲置状态、产能利用率、减值测

试过程等情况，说明固定资产减值准备计提的充分性

1、补充披露固定资产中主要产线的权利受限情形、闲置状态、产能利用率、减值测试过

程等情况

公司已在《2023年年度报告》之“第十节 财务报告” 之“七、合并财务报表项目注释”

之“21、固定资产” 之“（5）.固定资产的减值测试情况” 之“可收回金额按公允价值减去处

置费用后的净额确定” 部分补充披露如下：

“1）固定资产减值准备计提情况

2023年固定资产减值准备计提情况如所示：

单位：万元

项 目 账面净值 可收回金额 本期计提减值金额

郧阳厂区磷酸铁锂生产线 66,514.69 64,365.15 2,149.54

其中：郧阳一厂磷酸铁锂生产线 5,495.62 4,650.09 845.54

郧阳二厂磷酸铁锂生产线 61,019.07 59,715.06 1,304.01

虹润高科磷酸铁锂生产线 26,347.34 24,207.13 2,140.21

宇浩高科磷酸铁锂生产线 23,839.08 22,465.35 1,373.73

安庆德润磷酸铁锂生产线 22,528.44 21,767.26 761.18

合计 139,229.55 132,804.89 6,424.66

2）固定资产中主要产线的权利受限情形、闲置状态、产能利用率情况

固定资产中主要产线的权利受限情形、闲置状态、产能利用率情况如下表所示：

项 目 权利受限情形 闲置状态

2023年度

产能利用率情况

郧阳一厂磷酸铁锂生产线 部分资产用于借款抵押

2023年10-12月

停工

约30%

郧阳二厂磷酸铁锂生产线 部分资产用于借款抵押 正常生产中 约70%

虹润高科磷酸铁锂生产线 部分资产用于借款抵押 2023年12月停工 约60%

宇浩高科磷酸铁锂生产线 部分资产用于借款抵押 正常生产中 约90%

安庆德润磷酸铁锂生产线 不存在权利受限情形 正常生产中 约80%

3）固定资产减值测试过程

公司主要工厂的磷酸铁锂生产线减值测试计算过程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项目 重置成本(A)

平均成新率

(B)

经济性贬值

(C)

公允价值

(D=A*B-C)

处置费用(E)

可收回金额

(F=D-E)

郧阳一厂磷酸铁锂生

产线

13,608.10 45.89% 1,436.39 4,808.77 158.69 4,650.09

郧阳二厂磷酸铁锂生

产线

72,494.50 89.69% 3,901.33 61,120.84 1,405.78 59,715.06

虹润高科磷酸铁锂生

产线

38,881.13 73.82% 3,731.34 24,971.25 764.12 24,207.13

宇浩高科磷酸铁锂生

产线

30,557.71 83.34% 2,291.98 23,174.49 709.14 22,465.35

安庆德润磷酸铁锂生

产线

28,068.46 87.68% 2,214.82 22,394.31 627.04 21,767.26

合计 183,609.90 81.72% 13,575.86 136,469.66 3,664.77 132,804.89

公司在资产负债表日进行减值测试，估计资产的可收回金额，公司采用资产公允价值

减去处置费用后的净额来测算其可回收价值。 ”

2、说明固定资产减值准备计提的充分性

2023年，上游原材料碳酸锂市场价格波动较大，同时下游客户去库存导致产品需求放

缓，公司原材料采购成本及产品销售价格均大幅下降；而公司生产线开工率不稳定，设备稼

动率不足，产品整体单位售价降幅大于单位生产成本降幅，产品毛利率降低，公司主要工厂

的磷酸铁锂生产线存在减值迹象，故公司在资产负债表日进行减值测试，估计资产的可收

回金额。 公司聘请了坤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固定资产中主要产线的可回收价值进行评

估，并依据评估结果计提固定资产减值准备，公司固定资产减值准备计提充分。

2023年末，同行业公司固定资产减值准备计提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德方纳米 湖南裕能 龙蟠科技 安达科技 万润新能

固定资产原值 651,974.67 1,264,488.35 455,895.76 249,527.26 664,112.80

固定资产累计折旧 97,988.66 191,184.72 89,184.41 52,086.60 87,451.37

固定资产减值准备 9,759.19 - - 4,835.34 9,434.95

固定资产账面价值 544,226.82 1,073,303.63 366,711.35 192,605.33 567,226.49

固定资产减值准备计提比例【注

1】

1.76% 0.00% 0.00% 2.45% 1.64%

注1：固定资产减值准备计提比例=固定资产减值准备/（固定资产原值-固定资产累计

折旧）。

由上表可知，湖南裕能、龙蟠科技未计提固定资产减值准备，德方纳米、安达科技、公司

2023年度分别计提资产减值损失-固定资产减值9,759.19万元、924.48万元、6,424.66万

元，期末固定资产减值准备计提比例分别为1.76%、2.45%、1.64%，公司固定资产减值准备

计提情况与德方纳米相近。

（二）补充披露在建工程交易金额前10名供应商的名称、交易内容、交易金额、结算情

况、是否为关联方

公司已在《2023年年度报告》之“第十节 财务报告” 之“七、合并财务报表项目注释”

之“22、在建工程”之“在建工程”之“（1）.在建工程情况” 部分补充披露如下：

“公司在建工程交易金额前10名供应商的名称、交易内容、交易金额、应付账款余额、预

付账款余额、关联关系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供应商名称 交易内容 交易金额 应付账款余额

预付账款余

额

股权结构

是否为

关联方

中国电建集

团湖北工程

有 限 公 司

【注1】

厂房及配套设施

施工、厂区内配电

工程、220千伏变

电站及配套35千

伏送出工程、屋顶

光伏工程等

120,175.47 45,304.48 -

上市公司中国电建

（601669.SH）持股

100%

否

江阴市高达

输送机械科

技有限公司

【注2】

输送系统、投料系

统、 粉碎包装系

统、 湿法系统、除

尘系统、 精细磨

罐、打浆釜、老化

釜、存料仓等

59,827.93 10,331.95 -

胡罗君持股95%、包彩萍

持股5%

否

中控技术股

份有限公司

（688777.

SH）

自动化生产线及

DCS系统等

14,000.65 5,218.34 -

系科创板上市公司，根据

其2023年年报其控股股

东、实际控制人为褚健

否

苏州科恩新

能科技股份

有 限 公 司

【注3】

辊道窑炉、双层窑

炉等

13,805.31 949.01 1,865.61

张跃进持股23.53%、黄立

刚持股21.64%、张和清持

股 9.51% 、 王 兴 持 股

8.52% 、 周 冰 芹 持 股

5.71%、 常州科恩共盈创

业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

合伙）持股5.00%等

否

景津装备股

份有限公司

(603279.SH)

压滤机、皮带输送

机等

11,802.97 29.28 108.10

系沪主板上市公司，根据

其2023年年报，其控股股

东为景津投资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为姜桂廷、宋

桂花

否

广东华汇智

能装备股份

有限公司

砂磨机及备件等 11,131.72 7,678.30 -

张思沅持股48.57%、东莞

市善本投资控股发展有

限公司持股10.15%、张思

友持股8.67%、 王建持股

8.67% 、 蔡 柳 嫦 持 股

5.46% 、 李 广 增 持 股

5.20%等

否

北京辰鑫源

环保科技有

限公司

陶氏膜等 10,767.58 - -

李志刚持股99.80%、陈亚

持股0.20%

否

江苏健达干

燥工程有限

公司

烘培回转窑、卧式

螺带混合机、批混

机、聚磷肥干燥系

统等

8,332.57 1,351.23 -

安得瑞国际贸易技术工

程 有 限 公 司 持 股

38.6809%、 常州博创干

燥工程有限公司持股

32.9271%、 顾美琴持股

24.6231%、 刘曦玲持股

3.7688%

否

山东鑫凯丹

建设工程有

限公司

防腐工程、装修工

程、零星施工工程

等

8,243.94 3,078.30 -

严盼利持股 99.00% 、冯

雯持股1%

否

山东天力能

源股份有限

公司

闪蒸干燥机、焙烧

回转窑等

7,688.50 2,606.40 -

山东省科创集团有限公

司持股32.9650%、 山东

山科创新股权投资有限

公司持股10.1235% 、王

宏耀持股9.7421%、史勇

春持股9.2705%、北京中

金国联高科投资发展中

心 （有限合伙） 持股

8.7077%、山东省高新技

术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持

股5.8051%

否

注1： 中国电建集团湖北工程有限公司包括中国电建集团湖北工程有限公司和湖北省

电力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注2： 江阴市高达输送机械科技有限公司于2024年3月4日更名为江苏高达智能装备有

限公司；

注3： 截至2023年末， 公司预付苏州科恩新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1,865.61万元， 截至

2024年4月末尚未到货，公司将根据鲁北万润工程进度要求供应商适时发货，完成设备安装

调试。

”

（上接B105版）

（下转B107版）


